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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财社〔2025〕21 号

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
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医疗保障服务

能力建设部分）预算的通知

市医保局、市医保局源城分局、市医保中心，有关县（区）

财政局、江东新区发展财政局：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医疗

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部分）

预算的通知》（粤财社〔2025〕276 号）及市人民政府对《关

于请求同意我市 2025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

补助资金（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部分）分配意见的请示》

（河医保〔2025〕1 号）的批示，现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医

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部

分）预算 262 万元（项目代码：10000015Z155080000004，详

见附件 1）。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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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规列入科目。此项资金收入列 2025 年度“1100249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 2025

年度“21015 医疗保障管理事务”相关项级科目。请按程序

拨付使用，确保专款专用。

二、落实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管理。此项资金

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各县（区）财政部

门要在数字财政系统及时接收上级下达的转移支付项目，并

保持“追踪”标识不变，依托数字财政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

块，加强日常监管，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性和

有效性。

三、管好用好资金。各县（区）财政、医保部门要认真

落实《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医疗服

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部分）

预算执行管理工作的通知》（财办社〔2022〕47 号）、《财

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 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

局关于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5 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社〔2024〕56 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医疗

保障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中央补助

资金(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部分)管理实施细则(2024 年修

订)>的通知》（粤财社〔2024〕131 号）等有关文件要求，

坚持加快预算执行进度与保障资金规范使用并重，既要高度

重视预算执行工作，也要防止虚列支出、超范围使用资金等

各种违法违规和不讲效益的“突击花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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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绩效管理。请严格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要求，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对照本次下达的绩效目标（附

件 2）做好绩效运行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财

政资金发挥预期效益。请按规定加强资金监管，确保专款专

用，自觉接受财政部广东监管局的监督。

附件：1.2025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

资金（医疗保障服务能力提升部分）分配表

2.2025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

助资金（医疗保障服务能力提升部分）绩效目

标表

河源市财政局

2025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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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金
（医疗保障服务能力提升部分）分配表

单位：万元

单位/地区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合计 262

市医疗保障局
2025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

金预算——市医保局
2101506 医疗保障经办事务 118

市医疗保障局源

城分局

2025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

金预算——源城分局
2101506 医疗保障经办事务 15

市医疗保障事业

管理中心

2025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

金预算——市医保中心
2101506 医疗保障经办事务 42

东源县
2025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

金预算——东源
2300249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5

和平县
2025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

金预算——和平
2300249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5

龙川县
2025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

金预算——龙川
2300249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5

紫金县
2025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

金预算——紫金
2300249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5

连平县
2025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

金预算——连平
2300249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5

江东新区
2025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

金预算——江东
2300249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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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5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医疗保障服务能力提升部分）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医疗保障服务能力提升部分）

地市 河源市 市级财政部门 河源市财政局

市级主管部门 河源市医疗保障局 年度金额（中央） 262 万元

年度目标
有效提升医保信息化标准化、基金监管、经办管理、目录监管水平，推进医保支付方式、

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医疗服务价格等改革任务。

绩效目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基本参保人数 不低于 2025 年省下达的参保任务目标

每个县（区）范围内开通门诊慢特病相关

治疗费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数量
≥1

质量指标

重复参保治理情况 依托医保信息平台实施参保信息强制校验

医保基金综合监管能力 有所提升

基金预警和风险防控能力 有所提高

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支付方式改革落实到位

医保经办服务能力 有所提升

医保标准化水平 显著提升

开展村（社区）级医保服务、有网点提供

帮办、代办服务的村（社区）覆盖率
≥60%

提升公立医疗机构平台采购药品耗材比例
药品网采率≥85%，

高值医用耗材网采率≥75%

医保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率 ≥90%

国谈药等相关药品落地及统计监测情况 国谈药品落地数据报送及时率 100%

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与深化医疗服务价

格改革试点执行情况

按要求开展调价评估，达到启动条件的进行

调价，做好医疗服务价格管理与深化医疗服

务价格改革方向一致性工作

集中带量采购落实情况 完成国家组织集中采购中选产品约定采购量

医保目录管理规范性情况 年内未出现违反目录管理政策情况

时效指标
医保信息系统重大安全事件响应时间 ≤60 分钟

医保信息系统运行维护响应时间 ≤30 分钟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参保人员对医保服务的满意度 ≥85%

抄送：源城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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